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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0            证券简称：维尔利            公告编号：2016－050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江苏维尔利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2016 年 6 月 20 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在江苏常州新北区汉江路 156 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月

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月中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如下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李月中、独立董事吴海锁、独立董事赵旦三

位委员组成，董事长李月中任主任委员；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付铁、董事长李月中、独立董事赵旦三位

委员组成，独立董事付铁任主任委员； 

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吴海锁、董事长李月中、独立董事赵旦三

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吴海锁任主任委员；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赵旦、董事长李月中、独立董事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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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赵旦任主任委员。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拟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有关条框进行修订。公司修订后的《总经理工作细

则》具体内容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 

聘任吴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吴强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

任浦燕新先生、蒋国良先生、周丽烨女士、宗韬先生、张进锋先生、常燕青先生、

邵军先生、董蕾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以上人员任期均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各位副总经理简历请见附件。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继

续聘任宗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宗韬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

任朱敏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朱敏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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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

名，同意聘任沈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沈娟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日常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埃瑞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拟将部分工程设备委托给公司参股公司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加工制造，预

计金额不超过 4,500万元，同时，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埃

瑞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累计发生交易金

额为 39.14万元。出于谨慎考虑，为更好规范公司经营，公司从实质重于形式的

角度判断，认为上述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本议案无关联董事。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维尔利环境（卢森堡）服务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2016 年 2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维尔利环境（卢森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尔利卢森堡公司“）与相关方签订了《股份购买协议》和《不动产转让

协议》，维尔利卢森堡公司收购了 EuRec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GmbH 公司

70%的股权及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为进一步推进海外业务发展，维尔利

卢森堡公司拟向中国银行申请 1800 万人民币的贷款或相应金额的外币贷款，公

司为该笔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

代理人在该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等，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申请额

度为 16,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申请额

度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12 个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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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授信具体申请事宜，签署与本次授信相关的各项文件。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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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一、李月中，男，53 岁，中国国籍，德国永久居住权，博士学历。2003 年

2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维尔利有限总经理，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维尔利

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9 年 10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长兼总经理。现任常州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住建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家委员会

环境卫生专家组专家，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全

国城镇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侨界青年总会第一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常州市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常州市海外交流协会第二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侨商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

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公告日，李月中先生通过常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35.93%的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月中先生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遥先

生系父子关系，除此以外，李月中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二、蒋国良，男，55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4 年 10 月至

2009 年 2 月任常州金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维尔利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监事。2009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担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蒋国良先生直接及通过常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合计

持有本公司 2.78%的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三、浦燕新，男，38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4 年 5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维尔利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设计部主任。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维尔利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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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担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浦燕新先生直接及通过常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合计

持有公司 3.44%的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四、周丽烨，女，48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

年 1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佛山斯肯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 4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维尔利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市场部主任。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维尔利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9 年 4 月起至

今担任广州维尔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监事，2009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担任本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周丽烨女士直接及通过常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合计

持有本公司 2.39%的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五、吴强，男，46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公告日，吴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五、宗韬，男，37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1 年 7 月至 2009 年 7 月任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证券部经

理、证券事务代表，2009 年 7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维尔利有限董事会秘书。自

2010 年 10 月开始担任常州埃瑞克董事。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7 月担任本公

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12 年 7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宗韬先生因股权激励持有本公司 0.25%的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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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六、张进锋，男，51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2 年 4 月至 2006 年 7 月任威立雅环境服务北方区经理，2006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威立雅环境服务技术总监。自 2010 年 9 月开始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

还兼任住建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家委员会环境卫生专家组专家。 

张进锋先生因股权激励持有本公司 0.25%的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七、董蕾，男，48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1988

年至 2003 年任青岛市环境卫生科研所副所长。1997 年至 2003 年兼任青岛市垃

圾管理处副处长。1997 至 2014 年任青岛市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 

董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八、邵军，男，53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88

年至 1999 年任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1999 年至 2015 年任上海环

境集团副总经理。 

 邵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九、朱敏，女，40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

册会计师。2006 年 10 月至 2010 年 7 月，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工

作。2010 年 8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12 年 7 月起任公司财务

总监。 

朱敏女士因股权激励持有公司 0.06%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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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十、沈娟，女，26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 年

年 6 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证券部，2013 年 11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沈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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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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